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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航运服务中心九楼，法定代表人为李令红。经营范围：港口经营管理，引水领航，拖驳船，码头租赁，装卸搬

运，船舶代理，仓储，船舶电讯服务，港口铁路施工，港口机械、集装箱维修，港口工程设计与监理，船舶垃

圾清理。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设立后，宁波港集团作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主要业务为

股权管理、港口铁路施工、环境监测工作和物业管理等。

（二）公司的合营企业

１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千

元，注册地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矸镇北极星路，主营业务为经营和管理集装箱码头及与之相关的业

务，包括集装箱装卸、储运、转运、洗修箱、经营内地储存和货运站。 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和记港口宁波

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９％

的股权。

２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千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千元，

注册地为宁波市大榭孚竹，主营业务为：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为船舶提供淡水

供应、压舱水收集服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３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千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千元，

注册地为宁波市保税区发展大厦

２－１０－Ｔ

，主营业务为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燃料油的批发；润滑油的批发、零售。 许可经营项目：从事交通系统内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运输（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在港区

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 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中国船舶燃料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４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８

，

９２３．６

千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３８

，

９２３．６

千

元，注册地为宁波市江北区北环西路

５００

号，主营业务无船承运业务（许可经营），国际船舶代理业务（许可

经营），及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寄递服务，代理报关、报验服务，仓储服务。 公司持股

４５％

的合营企业宁波港

东南物流货柜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

元，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丰和路

１

号

３

栋北

１０２

室，主营业务包括交通、港航、能源领域及相关项目的投

资。 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６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２４

，

０００

千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６２４

，

０００

千

元，注册地为宁波市北仑区新矸镇迎宾路

８

号

２

幢

２０９

、

２１０

室，主营业务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

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 公司的子公司宁波港集团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

权，

ＣＯＳＣＯ Ｐｏｒｔｓ

（

Ｎｉｎｇｂｏ Ｂｅｉｌｕ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

ＯＯＣＬ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

Ｎｉｎｇｂ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国投交通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７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千美元，实收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千美元，注册地为

宁波市北仑区迎宾路

８

号，主营业务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 公司的子公司

宁波港集团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意邮（中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８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９

日，注册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千美元，实收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千美元，注册地为宁

波市北仑区迎宾路

８

号

２

幢

２０７

、

２０８

室，主营业务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 公

司的子公司宁波港集团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意邮（中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

股权。

９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７０

，

０００

千美元，实收资本为

７０

，

０００

千美元，注册地为

宁波市北仑区新矸镇迎宾路

８

号港务局外宾招待所

２

幢

２０３

、

２０４

室， 主营业务为港口公用码头和其他港口

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经营。 公司的子公司宁波港集团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Ｎｉｎｔｅｒｉｎ Ｌｔｄ

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１０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千美元，实收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千美元，注册地为

宁波市北仑区迎宾路

８

号，主营业务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经营。 公司的子

公司宁波港集团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Ｎｉｎｔｅｒｉｎ Ｌｔｄ

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三）公司的联营企业

１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９

，

０９０

千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９

，

０９０

千元，注册地为宁波市大榭开发区

Ｄ

港区，主营业务为在宁波

－

舟山港大榭港区招商国际集装箱码头从事：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集装箱装卸、堆放、拆装箱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淡水供应（在许可

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公司持有其

３５％

的股权，

Ｃｙｂｅｒ Ｃｈ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４５％

的股权，中信港口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

的股权。

（四）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１

、宁波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注

册地址为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

２６６

号，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服

务。 宁波港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舟山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５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０

，

０００

千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０

，

０００

千元，注册

地址为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人民路

７６

号，主营业务为港口公用码头及码头相关设施投资建设（涉及资质

凭有效资质经营）。宁波港集团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岱山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五）关联方的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单 位

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的净利润

最近一个会计期

末的净资产

或有负债与期后

事项等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９

，

４２５ ２０

，

９４２

，

０９１

无

（

未经审计

）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３５６

，

１４４ １

，

７０６

，

２０７

无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７３

，

９１７ ２９７

，

９９４

无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２２

，

６０８ ７６

，

００６

无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８４ ４７

，

０５３

无

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４２８ ５０２

，

２２２

无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２９０

，

７１２ ９３８

，

４４０

无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７２

，

５１８ ５２６

，

５６６

无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９１

，

２７１ ５６０

，

６２１

无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７４

，

５２１ ７７３

，

４７７

无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７１７ ６３８

，

２１０

无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２３６

，

４２９ １

，

４６１

，

５３７

无

宁波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４２ ５７７

，

３８６

无

舟山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３

，

８１３ ４４０

，

４８３

无

二、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序号 交易事项 关联方

预计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生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支付原油中转

分成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１５５，０００ １２１，３５９

２

物资采购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００ １６９，６８３

３

接受集装箱驳

运及装卸服务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４，９２５

４

财务公司关联

交易支出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９２４

５

提供水电收入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５６，８７５

６

物资销售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７，８６４

７

资产租赁收入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５，９０２

８

劳务费收入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１，９８５

９

财务公司关联

交易收入

财务公司开户的关联企业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５９

１０

集装箱驳运及

装卸收入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３７，１４０

三、

２０１２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序号 交易事项 关联方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预计发生金额

１

支付

原油中转分成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９５，０００

２

物资采购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３

接受集装箱驳运

及装卸服务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４

财务公司关联交易支出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５

资产租赁支出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６

提供水电收入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０

７

物资销售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２７，０００

８

资产租赁收入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

９

劳务费收入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１０

财务公司

关联交易收入

财务公司开户的关联企业

４０，０００

１１

集装箱驳运

及装卸收入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

工程施工收入 舟山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均具备完全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公司

的独立经营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定价基本原则为：（

１

）有政府规定价格的，依据该价格确定；（

２

）无政府定价的，按照当时、当地的市场

价格标准确定；（

３

） 若无适用的市场价格标准， 则通过成本加税费的核算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

（四）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按各项业务发生情况签署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六）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了同意的审议意见，认为该等关

联交易适应公司实际需要，内容客观，符合商业惯例，交易定价遵循市场规律且符合价格公允原则，操作

程序及环节规范，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公司独立董事的审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了同意的审议意见，认为该等关联交易适

应公司实际需要，内容客观，符合商业惯例，交易定价遵循市场规律且符合价格公允原则，操作程序及环

节规范，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公司董事长李令红、董事蔡申康和戴敏伟是该议案的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意见书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及审议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关于修改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修改《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概述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港集团”）

共同出资成立了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７５％

的股份，财务

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财务公司与宁波港集团及其相关下属企业签署了《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向宁波港集团及其相关下属企业（不含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企业）提供相关金

融服务。该《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已经公司一届十四次董事会以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新增

业务范围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６２２

），同意财务公司新增“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两项业务资质。据此，财务公司及宁波港集团对原《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进行了修

改，将金融授信服务增加“办理成员单位之间委托贷款”及“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两项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与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修改后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请见本公告附件。

二、《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涉及的关联交易

鉴于财务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宁波港集团及其部分相关下属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涉及公司与宁波港集团及其部分相关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财务公司与宁波港集团及其部分相关下属企业之间根据修改后的《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拟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就修改后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关联

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及风险控制等相关信息请见《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与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修改《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发表了同意的审议意见，认为根据修改后的《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金实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综合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修改《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发表了同意的审议意见，认为根据修改后的《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金实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关于修改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

案》进行审议时，公司董事长李令红、董事蔡申康和戴敏伟是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会议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意见书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及审议意见

附件：修改后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与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二〇一二年 月 日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宁波市签订：

甲方：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

为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５６６

。

乙方：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并全权代表其有

关下属企业（参见附件

１

同意函）（为本协议的目的，此处不含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下属企业；如本协议未特别说明，则“乙方”均包含本协议所列乙方有关下属企业）。 其注册地址为宁波市

江东区昌乐路

２６６

号宁波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九楼，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４３

。

鉴于：

１．

甲方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甲方由乙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港股份”）出资人民币

１５

亿元

设立，其中，宁波港股份持有甲方

７５％

的股权，乙方持有甲方

２５％

的股权。依据有关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法

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甲方拟为乙方及本协议项下乙方的相关下属企业提供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

２．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作为为其提供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的公司。

为此，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合理、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规范甲方向乙方提供金融服务的有

关事项，达成以下原则性协议：

第

１

条 服务内容

１．１

根据甲方经中国银监会宁波监管局核发的

Ｌ０１１１Ｈ２３３０２０００１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和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５６６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甲方可以向乙方（乙方及其相关

下属企业名单参见附件

２

）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１．１．１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１．１．２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１．１．３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１．１．４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１．１．５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及贴现；

１．１．６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１．１．７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１．１．８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１．１．９

从事同业拆借；

１．１．１０

金融许可证许可的其他服务。

１．２

乙方在甲方于本协议第

１．１

条所述经营范围内的金融业务需求， 应首先通过甲方进行。 根据本协

议，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上述金融服务。

第

２

条 定价原则

２．１

关于存款：

甲方吸收乙方存款的利率，应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执行；

２．２

关于有偿服务

２．２．１

甲方拟向乙方有偿提供财务和融资咨询、信用鉴证、担保、票据承兑或贴现、办理委托贷款、贷

款、融资租赁等服务。

２．２．２

甲方向乙方提供第

２．２．１

条所列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凡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监会制定收

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标准；除符合前述外，甲方为乙方提供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应参照国内其他

金融机构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予以确定。

第

３

条 交易限额

３．１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吸收乙方的存款，每日余额（包括应付利息及手续费）不高于人民币

５０

亿

元（含本数）。

３．２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最高授信额度（指担保、票据承兑、贴现、委托贷款、贷款、

融资租赁等业务），每日余额（包括手续费）不高于

３０

亿元（含本数）。

第

４

条 双方的陈述的保证

４．１

甲方的陈述和保证

４．１．１

甲方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独立的法人实体资格，

现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１．２

甲方已获得为签署本协议及履行本协议向下的义务所需的内部授权，签署本协议的是甲方的授

权代表；

４．１．３

甲方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不违反其订立的任何其他协议或其公司章程，

也不会与其订立的其他协议或其公司章程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冲突；

４．１．４

甲方现时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经合法取得并于本协议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４．２

乙方的陈述和保证

４．２．１

乙方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独立的法人实体资格，

现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２．２

乙方一直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并未从事任何超出法律规定的营业范围的活动；

４．２．３

乙方已获得为签署本协议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所需的一切政府批准（如需）以及内部授权，

签署本协议的是乙方的授权代表；

４．２．４

乙方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不违反其订立的任何其他协议或其公司章程，

也不会与其订立的其他协议或其公司章程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冲突；

第

５

条 协议的履行及风险控制

５．１

如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交易需履行披露义务，则甲、乙双方均应配合宁波港股份依照相关法律及宁

波港股份的公司章程进行披露。

５．２

甲方负责保障乙方存放资金的安全， 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监测指

标规范运作，资产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主要监管指标符合中国银监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

５．３

乙方向甲方提出授信申请，甲方将视实际情况，基于风险可控的原则，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前提下逐笔审核发放。

５．４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授信额度，甲方将根据甲方的相关管理制度并结合乙方的资金和信用状况，可

以要求乙方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

６

条 协议有效期限及终止

６．１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

３

）］年，自生效之日起算。

６．２

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除非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有效期

限届满一个月前书面通知对方不再续约，本协议在有效期届满时将自动延长［三（

３

）］年。以后延期按上述

原则类推。

６．３

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任何条款（以下简称“违约方”），另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可向其发

出书面通知告知其构成违约行为，并要求违约方在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作出补救，如违约方未在上述期限

内对此等违约行为作出补救，则守约方可立即终止本协议。 守约方保留向违约方追索补偿和其他任何法

律允许主张的权利。

６．４

若一方出现可能危及另一方资金安全的事项，应及时向另一方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另一方有权立

即终止本协议。

６．５

本协议的终止不应影响任何一方在协议终止前已依据本协议产生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第

７

条 不可抗力

７．１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因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而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全部或部分义务， 该义

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应予中止。不可抗力事件指受影响一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所无

法预料的、于本协议签署日之后出现的任何事件，其发生与持续系在受影响一方控制之外、且受影响一方

不能避免且无法克服，而此等事件使该方对本协议全部或部分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或不实际（包

括但不限于花费合理金额仍无法履行）。 此等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旱灾、风灾、地震及其他自然

灾害、交通意外、罢工、骚动、暴乱及战争（不论是否宣战）以及政府部门的作为及不作为。

７．２

声称受到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事件的发

生通知另一方，并在该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五（

１５

）日内以专人递送、挂号邮寄或传真的形式向另一方

提供关于此种不可抗力事件及其持续时间的适当证据。声称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对本协议的履行在客观

上成为不可能或不实际的一方，有责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消除或减轻此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７．３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双方应立即通过友好协商决定如何执行本协议。 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终

止或消除后，甲乙双方须立即恢复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第

８

条 其他规定

８．１

任何一方在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８．２

本协议任何一条款成为非法、 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并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及可强制执

行性。

８．３

双方同意各自承担一切因签订本协议而产生的有关费用和开支。

８．４

本协议的修订须由双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而作出。 若相关修订构成对本协议的实质性的、重大的

修改，则该修订应在通知有权监管机关并取得其同意（如适用）后，并经宁波港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如适

用）方才生效。

８．５

除非另有规定， 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 权力或特权并不构成对这些权

利、权力或特权的放弃，而单一或部分行使这些权利、权力或特权并不排斥任何其他权利、权力或特权的

行使。

第

９

条 通知

９．１

一方根据本协议规定作出的通知或其他通讯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以中文书写， 并可经专人递送或

挂号邮寄发至另一方指定的地址，或传真至另一方指定的传真号码。 通知被视为已有效作出的日期应按

以下的规定确定：

９．１．１

经专人递送的通知应在专人交付对方指定人士签收之日被视为有效作出；

９．１．２

以挂号邮寄发出的通知应在付邮（以邮戳日期为准）后第七（

７

）天（若最后一天是法定节假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被视为有效做出；

９．１．３

以传真形式发出的通知应被视为于传真完毕的日期有效作出。

９．２

于本协议签署之日， 双方通讯地址为其各自列于本协议开首之地址。 若任何一方更改其通讯资

料，应尽快按本条规定书面通知另一方。

第

１０

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１０．１

本协议应适用中国法律并应根据中国法律解释。

１０．２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成，甲、乙任何

一方均可将该等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地点在上海，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委员

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

１１

条 附则

１１．１

本协议附件

１

尚未包含乙方的全部相关下属企业。 于本协议有效期内，如乙方之尚未签署附件

１

所列同意函的相关下属企业，拟接受甲方向其提供的本协议项下的相关金融服务，则该等下属企业须于

接受甲方向其提供的本协议项下的相关金融服务前签署附件

１

所列同意函， 并于签署之时起受到本协议

项下乙方一方的法律约束。

１１．２

为本协议的目的，于本协议有效期内，如未来乙方新收购或新设立下属企业，如该等企业不属于

宁波港股份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则于该等下属企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成员单位的范围的情形下，该等下属企业须于接受甲方向其提供的本协议项下的相关金融服务前签署

附件

１

所列同意函，并于签署之时起受到本协议项下乙方一方的法律约束。

１１．３

本协议正本一式［十（

１０

）］份，双方各执一份。 各份协议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签字页）

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附件１同 意 函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贵司”）：

【】公司（“本公司”）为贵司之下属企业。 鉴于贵司拟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本公司现出具本同意函如下：

１．

同意《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与本公司权利及义务相关的内容；

２．

同意授权贵司代表本公司之相关权益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本公司于此保证，本公司已获得为出具本同意函所需的全部授权和批准。

【】公司

二零一零年【】月【】日

附件二 宁波港集团相关下属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

注：（

１

）为宁波港集团合计持股比例

（

２

）为宁波港股份合计持股比例

序号 下属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１．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宁波港铁投资有限公司

￥３４，７０３．００ １００％（１）

３．

宁波金属结构厂

￥３４８．６ １００％（１）

４．

宁波求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５．

宁波港蓝盾保安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６．

宁波港技工学校

￥５０ １００％（１）

７．

宁波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８．

宁波北仑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９．

舟山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１０．

舟山五鼎大型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 ３０％（１）

１１．

大碶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３５，５００．００ ２５％（１）

１２．

宁波银亿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５５％（２）

１３．

太仓武港码头有限公司

￥６１，３５５．００ ５５％（２）

１４．

宁波保税物流园区穿山仓储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１５．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

１６．

宁波港铃与物流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

１７．

宁波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５０％（２）

１８．

宁波大榭开发区信诚拖轮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５０％（２）

１９．

宁波中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０．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ＵＳＤ７，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１．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ＵＳＤ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２．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ＵＳＤ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３．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ＵＳＤ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４．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６２，４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５．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６．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７．

宁波大榭水上客运经营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８．

宁波京泰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９．

浙江兴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０．

舟山京泰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１．

台州湾港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２．

宁波大榭信业码头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３．

宁波大港货柜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４．

宁波大港新世纪货柜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２）

３５．

江西上饶海港物流有限公司

￥３，２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６．

嘉兴市杭州湾港务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７．

宁波颐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８．

温州金鑫码头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４５％（２）

３９．

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宁波北仑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５％（２）

４０．

宁波港东南物流货柜有限公司

￥５，５５２．３６ ４５％（２）

４１．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３，８９２．３６ ４５％（２）

４２．

宁波金海菱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 ４３．８％（２）

４３．

台州鼎安海运服务有限公司

￥８２３．００ ４０．１％（２）

４４．

宁波宁翔液化储运码头有限公司

￥１，２２５．００ ４０％（２）

４５．

宁波大榭开发区朝阳石化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４０％（２）

４６．

宁波新翔液体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 ４０％（２）

４７．

浙江龙门港务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４０％（２）

４８．

衢州通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 ４０％（２）

４９．

宁波北仑东华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２）

５０．

宁波大榭港发码头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５１．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

￥１２０，９０９．００ ３５％（２）

５２．

宁波青峙化工码头有限公司

ＵＳＤ１，７１０．００ ３５％（２）

５３．

宁波光明码头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５４．

宁波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５５．

嘉兴港海盐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５６．

嘉兴港海盐嘉实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５７．

宁波鼎盛海运服务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２）

５８．

宁波市镇海联兴散装水泥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 ３３％（２）

５９．

宁波华奥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１６．５０％（２）

６０．

宁波市镇海众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１．００ ３０．８５％（２）

６１．

浙江钱塘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６２．

浙江金华甬金集装箱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６３．

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６４．

宁波港九龙仓储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２）

６５．

宁波博海运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６６．

宁波市镇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６７．

宁波众成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９，２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６８．

浙江舟山武港码头有限公司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６９．

嘉兴泰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２）

７０．

嘉兴泰利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７１．

宁波华宁化工储运有限公司

￥１，８４０．００ ２２．０１％（２）

７２．

宁波长胜货柜有限公司

ＵＳＤ２８４．００ ２０％（２）

７３．

宁波明港物流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５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宁波港

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港集团”）

共同出资成立了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财务公司拟向宁波港集团及其相关下

属企业（此处仅含公司之关联方，以下统称“关联方成员单位”，清单参见附件）提供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核准其从事的相关金融服务业务。

鉴于财务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拟提供金融服务的宁波港集团及其部分下属企业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因此财务公司向上述关联法人提供持续性金融服务构成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持续性关

联交易。公司一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财务公司成立后

的

２０１０

年度剩余期间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公司与上述关联法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内容以及关

联交易金额的上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新增业务范围的批复》

（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６２２

），同意财务公司新增“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

租赁”两项业务资质。据此，财务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度起拟向宁波港集团及其相关下属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中

将增加“办理成员单位之间委托贷款”及“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两项内容。

财务公司拟向宁波港集团及其相关下属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五）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及贴现；

（六）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七）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八）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九）从事同业拆借；

（十）金融许可证许可的其他服务。

经公司预计，财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的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含本数）（注

１

）设定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型

２０１２

年度

关联交易金额上

限

２０１３

年度

关联交易金额上

限

２０１４

年度

关联交易金额上

限

１

关联方存入财务公司的每日最

高存款余额

（

包括应计利息及手

续费

）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

最高授信额度

（

注

２

）（

包括手续费

）

３０ ３０ ３０

注：关联交易的金额以公司确定的存贷款余额上限进行判断，而不以财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存贷

款往来金额进行计算。

２．

最高授信额度是指对外担保、票据承兑及贴现、委托贷款、贷款、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

确定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公司考虑了以下因素：

１．

关联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在金融机构的合计最高存款余额；

２．

关联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在金融机构的合计最高贷款余额；

３．

关联方未来三个会计年度的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关联交易各方简介

（一）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为公司与宁波港集团共同设立，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中国银监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出具《中

国银监会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２８３

号）批准财务公司成立；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中国银监会出具 《中国银监会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新增业务范围的批复》（银监复

［

２０１１

］

６２２

）批准财务公司新增“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两

项业务资质。 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注册地为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法定代表人为

李令红，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及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对从事同业拆借。

（二）关联方成员单位

宁波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７４．４５％

的股份。宁波港集团的前身为宁波港务管理局，

２００４

年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宁波港集团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

亿元，注册地为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

２６６

号

宁波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九楼，法定代表人为李令红。 经营范围：港口经营管理，引水领航，拖驳船，码头租

赁，装卸搬运，船舶代理，仓储，船舶电讯服务，港口铁路施工，港口机械、集装箱维修，港口工程设计与监

理，船舶垃圾清理。

关联方成员清单请参见附件。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一）关于存款

关联方存于财务公司的存款， 利率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执

行。

（二）关于其他金融服务

除存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凡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监会制定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标准；除

符合前述外，收费标准应参照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予以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与宁波港集团等关联方建立金融服务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宁波港集团等关联方的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获得便利、优质的服务，同时，也能使财务公司获得稳定的存款资金以及客户资

源，提高盈利水平。

五、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议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

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金实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六、公司独立董事的审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议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

金使用效率，增强资金实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公司董事长李令红、董事蔡申康和戴敏伟是该议案的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意见书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及审议意见

附件：关联方成员单位清单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 关联方成员单位清单

单位：万元

注：（

１

）为宁波港集团合计持股比例

（

２

）为宁波港股份合计持股比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说明

１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控股股东

（

李令红兼任总裁

、

黄绍棣兼任副总裁

）

２

宁波港铁投资有限公司

￥３４，７０３．００ １００％（１）

宁波港集团直接持股

１００％，

黄

绍棣兼任董事长

３

宁波求实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１）

宁波港集团直接持股

１００％

４

宁波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

宁波港集团直接持股

１００％

５

宁波银亿海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５５％（２）

李令红兼任董事长

、

戴敏伟兼

任董事

７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

蔡申康兼任副董事长

、

戴敏伟

兼任董事

８

宁波甬利码头经营有限公

司

ＵＳＤ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蔡申康兼任董事长

，

朱宝任总

经理

９

宁波意宁码头经营有限公

司

ＵＳＤ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蔡申康兼任董事长

，

朱宝任总

经理

１０

宁波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

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蔡申康兼任副董事长

１１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

限公司

￥１２０，９０９．００ ３５％（２）

戴敏伟兼任副董事长

１２

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戴敏伟兼任董事长

１３

舟山五鼎大型预制构件有

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 ３０％（１）

戴敏伟兼任董事长

１４

宁波市大碶疏港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３５，５００．００ ２５％（１）

黄绍棣兼任董事

１５

宁波北仑环球置业有限公

司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１）

黄绍棣兼任董事长

１６

宁波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周华兼任副董事长

１７

宁波大港新世纪货柜有限

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２）

童孟达兼任董事长

１８

宁波大港货柜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００ ５０％（２）

童孟达兼任董事长

１９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３，８９２．３６ ４５％（２）

童孟达兼任董事长

２０

宁波港东南物流货柜有限

公司

￥５，５５２．３６ ４５％（２）

童孟达兼任董事长

２１

宁波港铃与物流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

童孟达兼任董事长

２２

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宁波

北仑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５％（２）

童孟达兼任副董事长

２３

宁波青峙化工码头有限公

司

ＵＳＤ１，７１０．００ ３５％（２）

向坚刚兼任副董事长

２４

嘉兴市杭州湾港务开发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向坚刚兼任副董事长

２５

嘉兴港海盐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向坚刚兼任副董事长

２６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

司

ＵＳＤ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陈国荣兼任董事长

，

朱宝任总

经理

２７

宁波穿山码头经营有限公

司

ＵＳＤ７，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陈国荣兼任董事长

，

朱宝任总

经理

２８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

司

￥６２，４００．００ ５０％（２）

陈国荣兼任董事长

２９

宁波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８００ ５０％（２）

陈国荣兼任董事长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签发的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９９１

号文《关于核准宁波

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８７

，

０１８

，

２９５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１

，

７０５

元（以下称“募集资金”），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４

号

验资报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未达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招股

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计划募集金额，对于实际的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２

千元，按照轻重

缓急的原则，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金

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

表

置换预先已

投入自筹资

金的金额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使用的

金额

２０１１

年度实

际使用的金

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累计使用金

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宁波

－

舟山港北仑

港区五期集装箱码

头工程

２，２７５，８００ １，４４４，７２１ ８６，４４５ ４９９，３５９ ２，０３０，５２５ ２４５，２７５

２

宁波

－

舟山港穿山

港区中宅煤炭码头

工程

１，７９４，５８２ １８３，８１０ １５７，８０１ ５００，５２１ ８４２，１３２ ９５２，４５０

３

宁波

－

舟山港梅山

保税港区

１＃～５＃

集

装箱码头工程

６３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 １８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

４

宁波

－

舟山港金塘

港区大浦口集装箱

码头工程

６３３，８００ ６４，５５７ － ５６９，２４３ ６３３，８００ －

５

采购港口相关设备

６７８，８００ ６７８，８００ － － ６７８，８００ －

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００ －

总计

７，２１２，９８２ ２，８２１，８８８ １，４４４，２４６ １，７４９，１２３ ６，０１５，２５７ １，１９７，７２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称“募投项目”）资金缺口部分，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安排由本公司通过

自有资金或实施债务融资等方式补足。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宁波

－

舟山港北仑港五期集装箱码头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有所加快， 该项目

２０１１

年已投入募集资金约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２０１２

年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４５

，

２７５

千元。 公司

对该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未发生变化。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

７４９

，

１２３

千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６

，

０１５

，

２５７

千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１

，

１９７

，

７２５

千元；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

账户余额计人民币

１

，

２１９

，

７１４

千元相差人民币

２１

，

９８９

千元， 该差异为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支付的银行

手续费和账户管理费之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修订）。根据该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保荐机构中银

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见本报告第六部分

－

保荐机构对公

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港区支行

３９０１１６１１２９２０００００１９４

活期存款

２４５

，

６４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港支行

３３１０１９８４１３９０５０５０１８０６

活期存款

９７４

，

０６７

合计

１

，

２１９

，

７１４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于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于本年度，公司募投项目不存在发生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认为：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规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制定的《宁

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修订），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进

行专户存储和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

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

用募集资金，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千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１２，９８２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４９，

１２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０１５，

２５７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

注

（ａ））

调整后投资总

额

（

注

（ａ））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３） ＝（２）

－（１）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４）＝

（２） ／

（１）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宁波

－

舟山

港北仑港区

五期集装箱

码 头 工 程

（

注

（ｂ））

无

５，５９０，０００ ２，２７５，８００ ２，０３１，１６６ ４９９，３５９ ２，０３０，５２５ （６４１）

９９．９

７％

２０１５

年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宁波

－

舟山

港穿山港区

中宅煤炭码

头工程

（

注

（ｃ））

无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１，７９４，５８２ ８４１，６１１ ５００，５２１ ８４２，１３２ ５２１

１００．

０６％

２０１３

年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宁波

－

舟山

港梅山保税

港区

１＃ ～５＃

集装箱码头

工 程

（

注

（ｄ））

无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

１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２５５

不

适

用

否

宁波

－

舟山

港金塘港区

大浦口集装

箱码头工程

（

注

（ｅ））

无

１，２６０，０００ ６３３，８００ ６３３，８００ ５６９，２４３ ６３３，８００ －

１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采购港口相

关设备

（

注

（ｆ））

无

８８０，０００ ６７８，８００ ６７８，８００ － ６７８，８００ －

１００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

注

（ｆ））

无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１３，０３０，０００ ７，２１２，９８２ ６，０１５，３７７

１，７４９，

１２３

６，０１５，２５７ （１２０）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宁波港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批准

，

宁波港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将

１，５００，０００

千元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

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期满后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将补

充的流动资金归还监管账户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

，

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

况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ａ

）：根据宁波港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的《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千元，其中人民币

１１

，

８３０

，

０００

千元将使用于五个具体项目，其余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由于实际募集资金额为人民币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２

千元，公司对五个具体项目的募集资金拟使用金额

进行了调整。

注（

ｂ

）：宁波港募集资金投资的宁波

－

舟山港北仑港区五期集装箱码头工程中的

１０＃～１１＃

集装箱码头

泊位仍处于建设中，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上述项目与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项目收益无可比性。

该码头工程中的

２＃

、

８＃

及

９＃

码头泊位及部分设施已完工转固，并出租给宁波港之合营公司。

注（

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港募集资金投资的宁波

－

舟山港穿山港区中宅煤炭码头工程均尚未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产生经济效益。

注（

ｄ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港募集资金投资的宁波

－

舟山港梅山保税港区

１＃～５＃

集装箱码头工程

中的

１＃

及

２＃

集装箱码头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 于本年度产生经济效益人民币

１５

，

２５５

千元。

该码头工程中的

３＃～５＃

集装箱码头仍处于建设中，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上述项目与招股说明书

中承诺的项目收益无可比性。

注（

ｅ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港募集资金投资的宁波

－

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工程

中的

２

个

１０

万吨级集装箱码头已投入试运行，但项目整体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产生经济效益。

注（

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港募集资金投资采购港口相关设备及补充流动资金共计人民币

１

，

８７８

，

８００

千元。 上述项目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由于设备的改善及资金结构的优化，使公司的生产

服务条件得到了完善，会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上述项目与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的项目收益无可比

性。

(上接B097版)


